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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森林法是保障我国林业发展的最基本和最重要的一部经济法。通过比较分析和背景分析的方法，对我国

历次森林法进行回顾、总结和评价。大致而言：1963年的《森林保护条例》是以森林采伐为中心；1984
年的《森林法》是以造林绿化为中心；1998年的《森林法》是以保护修复为中心；2020年的《森林法》

以规划和权属为中心。总体来说：《森林法》的制定和修订顺应国家经济社会发展大势，符合林业由采

伐为主到植树造林，再到生态保护、综合治理的发展方向。从现行森林法来看，如何将森林的生态价值

融入其概念之中，如何清晰划定其产权来提高森林资源的利用率和如何完善生态效益补偿基金制度来保

护相关群体的利益是当下应重点解决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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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e Forest Law is the most fundamental and important economic law that safeguards the develop-
ment of forestry in China. Through comparative analysis and background review, this paper revisits, 
summarizes, and evaluates the various iterations of China’s Forest Law. Broadly speaking, the “For-
est Protection Regulations” of 1963 focused on forest harvesting; the “Forest Law” of 1984 centered 
on afforestation and greening; the “Forest Law” of 1998 emphasized protection and restoration; and 
the “Forest Law” of 2020 focuses on planning and property rights. In general, the formulation an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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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vision of the Forest Law align with the national socio-economic development trends and reflect 
the shift in forestry from a focus on logging to afforestation and tree planting, and eventually to 
ecological protection and integrated management.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the current Forest Law, 
the key issues to address include integrating the ecological value of forests into its definition, clearly 
delineating property rights to improve the utilization of forest resources, and improving the eco-
logical compensation fund system to protect the interests of related group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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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我国森林法发展历程 

我国森林法的立法目的经过了三个转变过程，第一时期是初步确立阶段，1979 年通过的《中华人民

共和国森林法(试行)》第 1 条 10 确立了三大立法目的：合理开发利用森林资源；加快造林速度；加强森

林保护管理。《森林法(试行)》制定立法目的时虽然认识到森林的生态功能，但是却未在其中体现出生态

建设的思想。第二时期，初步发展时期，1984 年通过的《森林法》第 1 条 11 确立了四大立法目的：发挥

森林蓄水保土、调节气候、改善环境和提供林产品的作用；保护、培育和合理利用森林资源；加快国土

绿化；适应社会主义建设和人民生活的需要。此次确立的立法目的添加了发挥森林提供生态服务和林产

品功能作用、适应社会主义建设和人民生活的需要两大立法目的，但却未提及林业可持续发展的理念。

第三阶段是继续发展时期，1998 年的《森林法》做了很多的修改，但是立法目的依然没有变化。 

1.1. 1963 年《森林保护条例》——森林采伐为中心 

《森林保护条例》是新中国成立后我国的第一部森林法规，由国务院全体会议第 131 次会议通过，

1963 年 5 月 27 日国务院发布施行。 
新中国成立之初，经济社会发展经历了新民主主义革命到社会主义改造两个阶段。在此期间，百废

待兴，生产建设需要大量的原材料，在工业系统尚不发达、替代品尚不充足的情况下，木材需求尤为迫

切。根据自然资源管理局发布相关调查报告显示，在 1949 年前后，全国森林覆盖率仅为 8.6%，在 1950
年至 1962 年主要林区的森林资源调查显示，全国森林覆盖率为 11.81%。森林覆盖率有了较快的增长。

但从总体而言这一时期我国林业建设历经曲折。全国范围内出现了毁林种粮的现象，森林资源遭到了严

重破坏，水土流失严重，生态环境问题凸显。 
1963 年《森林保护条例》是一部围绕采伐为主展开的森林法规，立法目的为了保护森林，防止火灾、

滥伐和防治病虫害，以促进林业生产；强调了在不同层级、不同区域、根据不同情况，建立相应的护林

组织；严格控制采伐，针对国有森林、集体单位自有的森林、自然保护区的森林制定了不同的采伐规则。

禁止毁林开荒，对宜林荒山、荒地、沙荒、残林迹地和新造幼林，实行定期的封山育林。未经批准，不得

擅自进入集体林区收购木材、竹子、柴、炭等；提出了严防森林火灾，严控森林病虫害；制定了奖罚规

则。 
但由于是第一部森法规，《森林保护条例》存在一些不足。其中，基本章节内容，没有包括与植树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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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和森林经营相关的内容，而且森林管理部分也主要是以采伐为主。此外，森林产权方面，主要是确定

了产权主体，明确所有权和经营权、限制了处置权(采伐权)、但是对于收益权没有提及。 

1.2. 1979 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森林法 1979 (试行)》 

《中华人民共和国森林法 1979 (试行)》是新中国第一部试行的森林法，也是改革开放后较早制定的

几部法规之一。在 20 世纪 60 年代中后期，我国经济发展受到当时社会环境严重影响，曾一度停滞不前。

改革开放之初，百废待兴。我国经济发展的活力最大程度地被调动了起来。 
《中华人民共和国森林法(试行)》是一部开创性的法律，也是一部过渡性的法律，其中对森林防火做

出了原则规定。其中第一条指出了森林的重要功能，提出了立法目的：森林是国家的重要资源，能够提

供木材和各种林产品，满足国家经济建设和人民生活的需要；能够调节气候、涵养水源、保持水土、防

风固沙，保障农业、牧业的发展；能够防治空气污染，保护和美化环境，增强人民身心健康。为了加快造

林速度，加强森林保护管理，合理开发利用森林资源，特制定森林法[1]。 

1.3. 1984 年《森林法》——造林绿化为中心 

20 世纪 80 年代初，我国经济发展在继续贯彻执行调整、改革、整顿、提高的方针中稳步前进。1983
年，农业生产在连续四年增产的基础上又获得大丰收，农林牧副渔各业全面发展。此后，农村土地承包

责任制在全国全面铺开，林业作为大农业的一部分，在很多地方，也同样进行了改革和探索。主要是通

过改革产权制度，激发内生动力，从根本上扭转以前“砍多种少”不可持续的林业发展局面。 
但从《森林法(试行)》5 年多的实施情况看，存在一些不完善、不确切的问题。主要有两个方面：一

是《森林法(试行)》对控制森林消耗，扭转过量采伐的措施不够有力；有关处罚的规定过于原则、笼统，

在实际工作中不好执行。二是《森林法(试行)》因为是试行，未能引起一些地方的重视，导致许多地方乱

砍滥伐森林的现象所以一直没有制止。特别是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党和国家对林业发布了许多重要政

策性文件，有待于纳入森林法。 
1984 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森林法》，是围绕以造林绿化为中心制定的法律，不仅植树造林一章篇幅

较大，其他章节也是集中服务于造林绿化，多与之有重叠和交叉[2]。其立法目的是为了保护、培育和合

理利用森林资源，加快国土绿化，发挥森林蓄水保土、调节气候、改善环境和提供林产品的作用，适应

社会主义建设和人民生活的需要。 

1.4. 1998 年《森林法》——保护修复为中心 

20 世纪 80 年代中后期到 90 年代末期，在农村土地承包责任制和财政分权等重大改革的激励下，我

国经济发展开始加速，并逐步走向市场化、多元化、国际化。在此期间，宏观经济运行在经历了几次波

动和 1989~1991 年间的治理整顿后，很快就又恢复了强大的活力，到了 1998 年，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基

本架构已经成型。从 20 世纪 80 年代初期，随着林业“三定”工作的展开，在产权预期不稳和急功近利

思想的诱导下，一些地方出现了森林乱砍滥伐现象，对此国家连续出台多个文件加以制止。1998 年 4 月

29 日第九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二次会议，通过了《关于修改〈中华人民共和国森林法〉的

决定》，进行《森林法》的第一次修订，自 1998 年 7 月 1 日起施行。1998 年《森林法》是为了保护、培

育和合理利用森林资源，加快国土绿化，发挥森林蓄水保土、调节气候、改善环境和提供林产品的作用，

适应社会主义建设和人民生活的需要；1998 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森林法》，是围绕森林保护修复为中心

而制定的法规，不仅在理念上更加重视森林的保护和修复，而且提出建立森林生态效益补偿基金，加强

野生动植物保护及国际贸易管理、严格林地管理等新的规定。随后国家林业局出台《中华人民共和国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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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法释义》，国家林业局局长王志宝在序言中指出：此森林法的制定，是适应保护生态环境和社会主义

市场经济体制的需要，是有效地保护、培育和合理利用森林资源，鼓励和调动全社会力量造林营林，加

快林业发展的有力法律武器。此森林法的制定，突出了林业在生态环境建设中的主体作用。 

1.5. 2009 年《森林法》 

20 世纪 90 年代末期到 21 世纪初期，我国经济发展开始由注重增长到注重结构、注重公平、注重可

持续转变，进入了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阶段。在农村，主要是通过推进税费改革和林权制度改革，实施

惠民政策，促进农民就业，提高农民收入。从 1998 年到 2009 年间，林业发展环境发生了很大变化，林

业发展更加受到重视，林业改革取得了实质性进展。 
2009 年 8 月 27 日，第十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十次会议通过了《关于修改部分法律

的决定》，决定对一些法律中明显不适应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和社会发展要求的规定作出修改。同时，对

一些法律和法律解释中关于“征用”的规定作出修改。其中包括《中华人民共和国森林法》第十八条。这

是对《森林法》进行的第二次修订，《2009 中华人民共和国森林法(修订版)》，共七章四十九条，只是在

以前的基础上根据上面的决定对个别字句做出了调整。 

1.6. 2020 年《森林法》——规划和权属为中心 

2010 年以来，我国经济社会发展加速，工业化、信息化、城镇化、农业现代化同步发展，政府和市

场同时用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和市场体系初步形成。市场配置资源的基础地位更加牢固，市场环

境得到了不断改善，国家宏观调控能力不断提高，治理体系与治理能力现代化得到提升，高质量发展成

为我国经济发展中长期目标。推进生态文明被提到了新高度，国家公园建设开始起步，重要生态系统

保护和重大工程修复得到加强，积极应对气候变化得到空前重视。一是巩固改革成果的需要。需要通

过立法，把集体林权制度改革的成果以法律的形式确定下来，使林权权益得到保护；二是林业发展方

式转变的需要。生态文明、绿色发展、美丽中国建设提到了国家高度，相关的制度就要做出调整。比

如，林地的保护制度、林木的采伐管理制度、生态保护制度、林业补贴制度等，都要按照保护生态的方

向做出调整；三是林业可持续发展与林业现代化建设的需要。需要通过立法，加强森林保护和修复，守

住森林红线，维护森林生态安全，坚持人与自然和谐共生，促进林业转型和林业可持续发展，推动林业

现代化建设。 
2020 年《森林法》其立法目的是为了践行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理念，保护、培育和合理利用森林

资源，加快国土绿化，保障森林生态安全，建设生态文明，实现人与自然和谐共生。2020 年《森林法》

的特点是以规划和明晰权属为中心，结构方面增加了森林权属、发展规划、监督检查三章，森林采伐不

再单独成章(形式上淡化了森林采伐)，护林组织放在森林保护一章，在附则中定义了专业用语；并且增添

了一些新的提法。例如，社会林业(国家鼓励公民通过植树造林、抚育管护、认捐认养等方式参与造林绿

化)，营造混交林(各级人民政府组织造林绿化，应当科学规划、因地制宜，优化林种、树种结构，鼓励使

用乡土树种和林木良种、营造混交林，提高造林绿化质量)，退耕还林、生态修复、抵押贷款、森林保险、

森林认证等都是首次提到。 

2. 现行森林法中存在的问题 

2.1. 森林的概念中未将其生态价值纳入其中 

我国森林法对于“森林”概念的规定经历了三个转变过程。第一个阶段只是初步确立了森林的作用，

未具体确定森林的范围。1979 年 2 月 23 日通过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森林法(试行)》第一条中规定：“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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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是国家的重要资源，能够提供木材和各种林产品，满足国家经济建设和人民生活的需要；能够调节气

候、涵养水源、保持水土、防风固沙，保障农业、牧业的发展；能够防治空气污染，保护和美化环境，增

强人民身心健康。”1984 年 9 月 20 日通过，《中华人民共和国森林法》中未对“森林”的概念予以明确

的规定[3]。第二阶段，确立了“森林”的具体范围，但仅包括竹林。1986 年 4 月 28 日颁布的《中华人

民共和国森林法实施细则》中第二条第二款规定：“森林，包括竹林。”第三阶段，扩大了“森林”的范

围，但是仅仅规定了经济林未涉及生态林。1998 年 4 月 29 日修正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森林法》中未对

“森林”的概念予以明确的规定。2000 年 1 月 29 日《中华人民共和国森林法实施条例》中第二条第二款

规定：“森林，包括乔木林和竹林。”2020 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森林法实施条例》中第二条第一款规定：

“森林资源，包括森林、林木、林地以及依托森林、林木、林地生存的野生动物、植物和微生物。” 
我国森林法中对于“森林”概念的规定虽然有一定程度的转变，但是也仅涉及到了森林的经济价值，

未体现出森林在生态系统中的重要作用。外国有关国家却将森林的生态价值规定到“森林”概念的具体

内容当中。 

2.2. 森林资源产权不清晰导致其利用率低 

我国森林资源所有权以国家所有和集体所有为主要发展模式。关于森林资源所有权的规定权属尚且

并未十分清晰，并且对于大力投资生态林并对人工商品林采取放开的政策尚不完善。加上我国对私有林

的政策控制的十分严格。我国的国有林业和集体林业主要表现为产权不清晰，权属不明确，森林资源的

利用效率较低。国家林业行政主管部门将国有森林资源所有权和行政管理权相混淆，导致政企不分。目

前森林资源的所有权、使用权和经营权相混合导致所有权虚置，大量的森林资源被无偿的占有，从而导

致我国的森林资源被掠夺式的开发利用。在实践中，集体森林资源所有权的权利分配不均衡，规定不明

确。在集体森林资源发包时，林农的平等性和民主性没有得到很好的保障。我国的私有森林资源所有权

规定的产权相对清晰，经营者享有林木的使用权、支配权和收益权。但是我国目前对于私有森林资源所

有权管理的较为严格，权利者享有的鼓励和优惠政策较少。私有林的采伐必须经过林业部门的严格审批

并且要缴纳税收等一系列费用。 

2.3. 森林生态效益补偿基金制度尚不完善 

我国在 1998 年修改的《森林法》中确立森林生态效益补偿基金制度，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森林法》

第八条第六款中只简单的规定了大致的内容，具体的办法由国务院规定。近些年我国的森林生态效益补

偿基金制度在不断的实施与完善。我国森林生态效益补偿基金来源为三种途径：第一，中央财政拨款，

中央每年按照计划对森林生态效益补偿进行财政的统一拨款，第二，通过地方财政预算安排资金。根据

调查研究，福建、广西、云南、浙江、江西等省均在省级政府财政预算设立地方补偿基金。第三，通过森

林资源的受益者的补偿来征收。主要分别依托森林资源开展旅游的收入、矿产行业、水电行业、其他工

业和副业产品中进行征收[4]。 
根据我国《森林法》和《中央财政森林生态效益补偿基金管理办法》的规定，我国生态效益补偿基

金的对象是承担公益林保护管理的单位或公益林经营者和所有者。在实践中，具体对象包括林农个人、

乡村集体组织、国有林场、自然保护区等。生态效益基金的补偿范围是重点公益林林地。我国森林生态

效益补偿金按照国家核定的补偿面积，平均每年每 1/15 h∙m2 补助 5 元。其中，重点公益林的管护用掉 4.75
元，剩下的 0.25 元则用于省级林业部门主管的重点公益林管护情况验收、跨重点公益林的森林火灾预防

和林区道路的维护等开支[5]。这些年通过森林生态效益补偿基金制度的实施对于我国的森林生态保护起

到了一定的作用，并对防护林和特种用途林的抚育、营造和保护起到了积极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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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完善建议 

3.1. 将生态价值纳入森林概念范围 

我国森林法中对于“森林”概念的规定虽然有一定程度的转变，但是也仅涉及到了森林的经济价值，

未体现出森林在生态系统中的重要作用。外国有关国家却将森林的生态价值规定到“森林”概念的具体

内容当中。针对未在森林的概念中体现其生态价值，可以采取以下措施：第一，加强生态建设、确立森

林资源可持续发展的思想、积极应对气候变化。森林法制定初期，我国对于森林资源功能或价值的认识，

基本停留在森林资源对于木材的供给功能上，而森林资源的生态服务功能未达到足够的认识。因此，我

国的森林经营就是针对森林资源的木材生产利用价值而存在的。当时森林法中存在的理论和技术均以满

足木材生产为目的。譬如，永续利用理论、轮伐期、森林资源调查技术等。随着可持续发展时代的到来，

人类逐渐发现森林资源的价值还包括木材生产、保护生物多样性、局部气候调节、碳汇、水源涵养和水

土保持等诸多方面。森林法的立法目的应当从促进森林经营和经济发展的传统角度转向促进森林生态建

设、确保生态安全、建设生态文明，确立森林资源可持续发展的指导思想，合理利用森林资源功能应对

气候变化。第二，调整林业产业结构，改进林业发展方式，促进林业发展。目前，我国林业仍存在历史积

累的遗留问题，笔者认为必须通过对森林法立法目的的修改来予以解决。首先，我国是森林资源产业必

须要做到优化产业结构。在原有的基础上继续加强资源培育为基础的第一产业，升级以产品质量为核心

的第二产业，大力发展以生态旅游的第三产业。其次，森林资源的发展必须要积极改进林业的发展方式。

在此过程中应当不断的推进集约化经营和技术进步，改进森林资源管理模式，提高林业发展的水平。我

国森林法的立法目的中应当体现出利用科学技术创新，不断发展高新技术，积极改进林业发展的方式，

可持续的发展我国林业产业。 

3.2. 明确划分森林产权 

由于产权的不清晰严重影响森林的利用率，根据我们国家的具体国情，森林资源所有权在短时间内

仍会以国家所有和集体所有为主要表现形式[6]。因此我国不能简单套用欧洲国家的林地私有化的模式。

笔者认为在森林资源所有权制度的完善方面具体应做以下几个方面的改善：第一，林地的所有权和经营

权和使用权应当彻底分离，明晰经营权并适当的放宽经营权。在具体操作中，应当通过法律明确经营者

取得林权的形式，如承包、拍卖、租赁、转让等；并要明确林木的采伐利用权和担保抵押权以及景观的

开发利用权。在对私有林的规定方面可以借鉴瑞典的做法，适当的放宽私有林采伐限额的制度，并将采

伐审批制度改为报告通知制度。在林地使用权的规定方面，为激励经营者对林地的长期投入可以适当延

长其林地的使用期限。第二，为了我国森林资源更好更快的发展，我国的林地可以设立转租、转让、抵

押或者入股，并使其具有继承权。第三，国家对私有林主提供优惠的鼓励政策，实行分散所有、规模经

营的策略，大力的促使私有林主联合经营。笔者认为，目前一些地区已经采取股份制合作，采取联合经

营的方法也是十分可取的。应当积极加强宣传力度，鼓励林农走向规模经营的道路。这样有助于私有林

主利益的最大化保护，更有利于我国森林资源的长足发展。 

3.3. 完善森林生态效益补偿制度 

针对实际中权利人受损由于资金的缺乏而无法有效保障其合法权益的情况，第一，拓展森林生态效

益补偿基金的来源，分类提高补偿标准。首先，在拓展我国森林效益补偿基金的来源方面不仅单靠中央

财政的拨款，同时采取向森林资源受益人收取生态补偿费；开设“森林绿色公益彩票”对公众进行公开

募集资金。所谓的生态补偿费是指由国家林业部门对森林生态环境产生一定影响的企业或个人(例如：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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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旅游行业、用水企业和个人、木材的加工者、狩猎者、在森林中养殖动物者等)收取一定比例的生态补

偿费。还可开设“森林绿色公益彩票”，一是为森林生态建设募集资金，二是不断提高公民意识，保护森

林生态环境。其次，根据我国的具体国情和我国具体的森林环境特征分类对我国的森林生态效益补偿标

准进行提高。在三年内，应当将我国的森林生态效益基金的补偿标准提高到平均每年 300 元/h∙m2。根据

我国森林的具体地域环境和关乎国土生态安全的重要江河源头、国家级自然保护区、世界自然遗产、重

要水库和湿地的重点公益林保护提高到 450 元/h∙m2。荒漠化及水土流失严重但管护相对容易地区的重点

公益林，建议按照 200 元/h∙m2 给予补偿。对于江河两岸、沿海防护林基干林带、边境地区和海峡西岸的

重点公益林以 300 元/h∙m2标准给予补偿。但是这个标准是根据中央财力的不断提升而逐渐提高的。第二，

增加森林生态效益补偿基金的补偿方式，加强对林农的奖励我国森林生态效益补偿基金目前仅以资金补

助的方式进行补偿，为此我国可以应当在森林生态效益补偿资金的基础上增加补偿方式，加强对林农的

奖励。在这方面我们可以借鉴法国的相关做法，例如法国主要以资金、补贴和贷款多种形式对森林的抚

育、造林、采伐、森林防火、技术研究等多方面予以支持[7]。我们国家可以不采取单一的资金的形式，

由政府制定优惠的补贴政策，并为林农提供一定额度的林业贷款。在私有林主承包经营公益林达到一定

面积和年限后，由政府给予一定政策的奖励，例如当林农承包十年后种植面积达到 50 h∙m2 给与的补偿额

度为一般林农的一倍。第三，扩大森林生态效益补偿基金的适用范围，增强中国森林生态建设我国森林

生态效益补偿基金目前仅适用于重点公益林，但还没有完全的覆盖全国的公益林建设。在法国、日本、

美国等一些国家，不仅森林生态基金的种类多，涉及的范围也广。其中日本的国有林野事业特别会计基

金对于为小规模林业家庭造林、人工林和天然林基地更新、荒山荒地的扩大造林、森林病虫害、森林火

灾、异常气象灾害等破坏森林的恢复等都有所涉及[8]。而我国目前还有些地方没有涉及到，但根据我国

的国情，首先在宏观方面我国可以从对防护林、特种用途林的补助扩大到经济林、薪炭林、用材林。其

次，在微观方面我国还可以逐步从小规模家庭造林方面进行补助。我国拥有众多的人口，若能够激起每

个家庭积极造林意识，那么我们也为森林的生态建设迈出了重要的一步。例如，通过国家制定优惠政策，

每个家庭每年种植成活二十棵树可以免缴五十吨水的费用。由此我们国家通过逐步的扩大森林生态效益

补偿基金的适用范围，不断扩大我国的森林覆盖面积，从而增强我国的森林生态建设。 

4. 结语 

我国森林资源建设已经进入了升级转型的新阶段，迎来了加快发展的战略机遇期。通过对森林资源

的概念、所有权制度、森林生态效益补偿基金制度方面进行了分析，提出简要的完善建议。但森林法作

为一部系统的法律，其发展和完善不局限于以上内容。对于实际操作中如何将森林资源的法律制度和生

态效益补偿机制具体落实的相关细则仍存在不足。完善森林资源相关法律制度，不仅能增强国家对森林

资源的管理与保护能力，还能为推动森林资源的可持续发展奠定坚实的法律基础。这一系列措施的实施，

有助于实现我国森林资源的长期繁荣与生态安全，为实现生态文明建设目标提供有力支撑。因此，完善

森林资源法律制度，不仅是法律工作者的职责，也应成为国家政策和全社会的共识与目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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